
光华法学院博士硕士学位论文隐名评阅实施细则
为完善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促进研究生学位论文水平的提高，保证研究生学位授予质量，根据学校和学院相关政策精神，特制订本实施办法。
一、博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送审
每位博士毕业生须至少送5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给国内外5位同行专家（注：具有教授职称的校外博士生导师）进行评阅，论文送审由学院教育教学中心全部采取双盲评审的方式进行。进行双盲评审的博士学位论文不出现导师、作者等信息，待送审结束后再署名并正式印制。
1.为避免因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导致博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中发生不公正现象，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可以在学院规定的评阅期间之前向学院教育教学中心提出学位论文评阅需要回避的专家名单，最多可以提出5名专家。
2. 专家的评阅意见分为:A.同意答辩;B.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答
辩；C.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 D.未达到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
3. 5份评阅书的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答辩者可以申请答辩。
4. 如有评阅意见为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答辩，则博士生须根据评阅意见认真修改，然后由相关学科点组织专家对修改后的论文进行评估和认定，给出书面意见并做出是否同意申请答辩的决定；
５. 如同时有2名以上（含2名）评阅专家的意见判定为“Ｃ”或“Ｄ”的，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如有1名评阅专家的意见判定为“Ｃ”或者“Ｄ”时，学位申请者应根据评阅专家的意见对其学位论文作认真修改，填写《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经其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后送原评阅专家评阅。评阅通过即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6. 学位申请者及其指导教师认为学位论文评阅未通过是因为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所致，则依据《浙江大学博士硕士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浙大发研[2014]104号)第九条规定处理。
[bookmark: _GoBack]７.学位申请者应根据评阅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深化论文课题研究，经过半年以上修改后方可再次申请学位论文送审。
二、硕士学位(毕业)论文的送审
每位硕士毕业生须送3份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全文给国内3位同行专家评阅（其中，至少２份送国内其他院校同行专家评阅），论文送审由学院教育教育中心全部采取双盲评审的方式进行。进行双盲评审的硕士学位论文不出现导师、作者等信息，待送审结束后再署名并正式印制。根据评阅专家对学位论文的评阅意见，做出是否同意提交硕士学位论文答辩申请或其他处理的决定：
1. 为避免因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导致硕士学位论文评阅工作中发生不公正现象，学位申请人及其指导教师可以在学院规定的评阅期间之前向教育教学中心提出学位论文评阅需要回避的专家名单，最多可以提出5名专家。
２．专家评阅意见分为：A．同意答辩；B．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答辩；C．需要进行较大的修改后答辩；D．未达到硕士学位论文要求，不同意答辩。
3．份评阅书的评阅意见全部为同意答辩者可以申请答辩；
４.如有评阅意见为同意经过小的修改后答辩，则硕士生须根据评阅意见认真修改，然后由导师对修改后的论文进行评估和认定，给出书面意见并做出是否同意申请答辩的决定；
5. 如同时有2名以上（含2名）评阅专家判定为＂Ｃ＂或＂Ｄ＂的，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如有1名评阅专家的评阅意见判定为“C”或“D”时，学位申请者应根据评阅专家的意见对其学位论文作认真修改，填写《浙江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重新评阅申请表》，经其指导教师审核同意后送原专家评阅。评阅通过即可进入答辩程序，否则本次学位申请程序终止。
6. 学位申请者及其指导教师认为学位论文评阅未通过是因为学术观点分歧等原因所致，则依据《浙江大学博士硕士论文隐名评阅暂行办法》(浙大发研[2014]104号)第九条规定处理。
7.学位申请者应根据评阅人的意见对论文进行认真修改，深化论文课题研究，经过3个月以上修改后方可再次申请学位论文送审。
[bookmark: OLE_LINK45][bookmark: OLE_LINK46][bookmark: OLE_LINK47][bookmark: OLE_LINK48][bookmark: OLE_LINK49][bookmark: OLE_LINK50]三、学校学位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浙江大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查及结果处理相关规定，抽取一定比例的学位论文，与学院同步进行隐名评阅。评阅意见与学院送审的专家评阅意见具有同等效力，可作为该学位论文是否举行答辩的依据。
四、论文送审的方式及保密要求
评阅人对硕博士论文的评语应通过网络系统提交。答辩前，评阅人的姓名和单位应对学位申请人及其导师保密。
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执行。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2014年12月23日


